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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特别提示 ：
（一）公司本次解除限售的非公开发行股份数量为 32,802,740 股 ，占公司截至 2020 年 8 月 27 日收盘股

份总数 2,588,947,997 股的 1.2670%，为公司 2017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有限售条件股份。
（二）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为 2020 年 9 月 8 日 （星期二）。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取得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 [2017]916 号 ）核

准，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 “鸿达兴业”）于 2017 年 9 月向鸿达兴业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
简称 “鸿达兴业集团 ”）等 8 家发行对象共计非公开发行股份 164,013,697 股，该等股份于 2017 年 9 月 8 日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

其中 ，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等 7 家发行对象共计认购的 131,210,957 股股份限售期为 12 个月 ，
已于 2018 年 9 月 10 日上市流通 ；鸿达兴业集团认购的 32,802,740 股股份限售期为 36 个月 ，可上市流通时

间为 2020 年 9 月 8 日。
二、本次解除限售股东相关承诺及履行情况
鸿达兴业集团在公司 2017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时做出的承诺及履行情况如下：
（一）股份限售承诺
2017 年 8 月 8 日，鸿达兴业集团承诺 ：自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 ，不转让其

所认购的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32,802,740 股 。 该等股份在锁定期届满后减持还将遵守 《公司法 》、《证券
法 》、《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 》（证监会公告 [2017]9 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章、规
范性文件以及 《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鸿达兴业集团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
（二）关于认购资金来源的承诺
2016 年 8 月 21 日，鸿达兴业集团就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出具以下承诺 ：本公司认购鸿达兴业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均系本公司自有资金或本公司通过合法途径筹集的资金 ，不存在对外募集 、代
持 、结构化安排 ，亦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来源于鸿达兴业及其控制的其他公司 （包括但不限于提供财务资助
或者补偿 ）的情形。 本公司承诺在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后至鸿达兴业发出 《缴款通知书 》期间 ，具备缴
纳履行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义务所需要资金的能力 ，并按照本公司与鸿达兴业签署的 《认购协议 》及
其 《认购补充协议 》的约定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认购 。

鸿达兴业集团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三）关于减持公司股份的承诺
2016 年 8 月 21 日 ，鸿达兴业集团承诺 ：1、从鸿达兴业本次非公开发行定价基准日 （2016 年 3 月 31 日 ）

前六个月至本承诺函出具日 ，本公司未减持鸿达兴业股票。 2、自本承诺函出具日起至本次发行完成后六个
月内 ，本公司不存在减持鸿达兴业股票的计划 。 3、本公司将严格按照法律 、行政法规 、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
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及指引 ，依法行使股东权利 ，不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发行人和其他股东的利益 ，积极配
合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4、本公司系自愿作出上述承诺 ，并愿意接受本承诺函的约束 ，依法承担法律
责任。

鸿达兴业集团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鸿达兴业集团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
（四）其他承诺
2016 年 3 月 29 日，鸿达兴业集团承诺：作为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本公司郑重承诺 ：不越

权干预公司经营管理活动，不侵占公司利益 。
（五）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东鸿达兴业集团不存在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或者本所业务

规则等规定的限制转让情形 ，不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况 ，亦不存在公司对其提供违规担保
等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行为。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0 年 9 月 8 日 （星期二）。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 32,802,740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2670%。
3、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 1 名 ，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

发行对象名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股）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
（股） 剩余限售股份数量（股）

鸿达兴业集团有限公司 32,802,740 32,802,740 0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 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 36,655,015 1.42% -32,802,740 3,852,275 0.15%
高管锁定股 3,852,275 0.15% 3,852,275 0.15%
首发后限售股 32,802,740 1.27% -32,802,740 0 0.00%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552,292,982 98.58% 32,802,740 2,585,095,722 99.85%
三、总股本 2,588,947,997 100.00% 2,588,947,997 100.00%

说明 ：公司公开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自 2020 年 6 月 22 日起进入转股期 ，因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
自愿转股，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 ，截至 2020 年 8 月 27 日收盘 ，公司股份总数为 2,588,947,997 股 。 上述股份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均以截至 2020 年 8 月 27 日收盘的公司股份总数计算 。 本次变动前股本结构为截至
2020 年 8 月 27 日收盘的公司股本结构 。

五、备查文件
1、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及申请表；
2、股本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特此公告 。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〇年九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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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顶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 、 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监事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 ，福建顶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监事欧永先生 、郑元通先生合计持有股

份 1,478,400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88%。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计划自本公告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 ，上述股东拟通过集中竞价等方式减持（窗口期等不得
减持期间不减持），拟减持股数合计不超过 357,8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0.21%。 （若此期间公司有送股 、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上述数量将进行相应调整），减持价格将根据减持时的市场价格确定。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欧永 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 767,200 0.46%IPO前取得：520,000股

其他方式取得：247,200股

郑元通 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 711,200 0.42%IPO前取得：470,000股

其他方式取得：241,200股
注 ：上表中 “其他方式取得 ”是指公司于 2018 年 6 月 、2020 年 6 月分别实施 2017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及

201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通过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转增股份 ，欧永先生股份共计增加 247,200 股 ，郑元通先
生股份共计增加 241,200 股 。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
监事最近一次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前期减持计划披露
日期

欧永 252,000 0.150%2019/4/24～2019/7/
1 54.67-76.842019年 3月 9日

郑元通 210,000 0.125%2019/4/24～2019/7/
1 51.65-74.492019年 3月 9日

注：公司于 2020 年 6 月实施 201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5 元 （含税 ），以资本公积向
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4 股 ，上表中减持数量及减持价格区间已作相应调整。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股）
计划减持比

例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减持期
间

减持合理价
格区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欧永 不超过：180，000
股

不 超 过 ：
0.107%

竞价交易减
持， 不超过：
180,000股

2020/9/28 ～2021/3/
26 按市场价格

IPO 前取得；资
本公

积转增股本
取得

个人资金需求

郑元通 不超过：177，800
股

不 超 过 ：
0.106%

竞价交易减
持， 不超过：
177,800股

2020/9/28 ～2021/3/
26 按市场价格

IPO 前取得；资
本公

积转增股本
取得

个人资金需求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监事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出承诺√是 □否
根据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欧永先生对股份减持的承诺如下 ：
1、自公司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在顶点软件

本次发行前持有的顶点软件的股份，也不由顶点软件回购该股份。
2、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所持有的爱派克 （注 ）股权 ；在前

述限售期满后 ， 其通过爱派克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比例不超过所持股份总数的百
分之二十五；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通过爱派克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3、除前述锁定期外，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在
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郑元通先生对股份减持的承诺如下：
1、自公司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在顶点软件

本次发行前持有的顶点软件的股份，也不由顶点软件回购该股份。
2、除前述锁定期外，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在

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注：爱派克 ：全称福州爱派克电子有限公司，截至公告日持有公司股份 23,990,400 股 ，占比 14.26%。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公司将继续关注欧永先生、郑元通先生的减持计划后续的实施情况 ，并已提醒其在减持计划实施期间

要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同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三、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本次减持计划是上述股东根据自身资金需求进行的减持 ，本次减持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

营情况产生重大影响。 在减持期间内 ，上述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 、公司股价等因素选择是否实施及如何实
施减持计划，减持的数量及价格存在不确定性 。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公司及股东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 》等有关法律法规 、规定以
及相应承诺的要求，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
福建顶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9 月 7 日

浙江拱东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拱东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拱东医疗”或“发行人”）首次

公开发行不超过2,00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

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1905号文核准。本次发行采用

网上按市值申购向社会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的方

式进行，不进行网下询价和配售。拱东医疗于2020年9月4日（T日）通过上海证券

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拱东医疗”股票2,000.00万

股。

本次发行流程、缴款及中止发行等环节的重点内容，敬请投资者关注：

（1）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浙江拱东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确保其资

金账户在2020年9月8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

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

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 当出现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

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

排进行信息披露。

（3）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

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

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上交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申购

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15,522,551户，有效申购股数为149,906,082,000股，

配号总数为149,906,082个， 号码范围为100,000,000,000-100,149,906,081。 网上

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0.01334169%。

二、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0年9月7日（T+1日）上午在上海市

浦东东方路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的摇

号抽签，并将于2020年9月8日（T+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及《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浙江拱东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9月7日

浙江海德曼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海德曼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海德曼”、“发行人”或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１３，５００，０００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
行”）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２０２０〕
１６４４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
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上
海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
证券”、“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１３，５００，０００股。
初始战略配售预计发行数量为６７５，０００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５％。 战略投资
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
户，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６７５，０００股，占发行总量的５％，与初始战略
配售股数相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８，９７７，５００股，占扣除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７０％；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３，８４７，５００股，占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３０％。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
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
况确定，最终网上、网下发行合计数量为１２，８２５，０００股。

本次发行价格为３３．１３元 ／股，发行人于２０２０年９月４日（Ｔ日）通过上海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浙海德曼”股票３，８４７，５００股。

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环节有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
注，并于２０２０年９月８日（Ｔ＋２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浙江海德曼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
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
获配数量，于２０２０年９月８日（Ｔ＋２日）１６：００前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对
应的新股配售佣金。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
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
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
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２０２０年９月８日（Ｔ＋２日）日终有足
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本次网下发行部分，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

资产管理产品（简称“公募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简称“社保基金”）、基
本养老保险基金（简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
年金基金（简称“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配售对象中，

１０％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
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月。 前述配售对象账户将在
２０２０年９月９日（Ｔ＋３日）通过摇号抽签的方式确定（以下简称“网下配售摇号抽
签”）。 未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
限售安排，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配售摇
号抽签采用按配售对象为单位进行配号，每一个配售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网
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３、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
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
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
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
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收到弃购申报的次日起６个月 （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含
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
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４，９１８，５６８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１６，７５６，５４４，０００股。 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０．０２２９６１１８％。
配号总数为３３，５１３，０８８个，号码范围为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３３，５１３，０８７。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浙江海德曼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

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４，
３５５．１８倍，超过１００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
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
票数量的１０％（向上取整至５００股的整数倍，即１，２８２，５００股）从网下回拨到网
上。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７，６９５，０００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
后发行数量的６０％，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５，１３０，０００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
后发行数量的４０％。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０．０３０６１４９０％。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２０２０年９月７日（Ｔ＋１日）上午在上海市

浦东东方路７７８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的
摇号抽签，并将于２０２０年９月８日（Ｔ＋２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浙江海德曼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９月７日

安徽华业香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华业香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业香料”或“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
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
会”）证监许可〔２０２０〕１７４５号文予以注册。

经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
元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数量为１，４３５万股，全
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发行人股东不进行老股转让。 发行价格为１８．５９元 ／股。 本
次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
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
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
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
均数孰低值。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
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
售。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７１．７５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
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
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战略配售回拨后，本次发行网下发行数量为
１，０２７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７１．５７％，网上发行数量为４０８万股，占本次发行
数量的２８．４３％。

华业香料于２０２０年９月４日（Ｔ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
初始发行“华业香料”股票４０８万股。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２０２０年９月８日（Ｔ＋２日）
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网下投资者应根据《安徽华业香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２０２０年９月８日（Ｔ＋２日）１６：００前，按
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
缴纳认购资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
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部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
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
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安徽华业香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２０２０年９月８日（Ｔ＋２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
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
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

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

的１０％（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
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９０％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
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１０％的股份限售期为６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
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
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３、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７０％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
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
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配售对象在创业板、科创板、主
板、中小板、全国股转系统精选层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被列入限制名单期
间，相关配售对象不得参与创业板、科创板、主板、中小板首发股票项目及全
国股转系统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项目的网下
询价及申购。

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
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６个月 （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
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
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

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１３，５２０，５０５户，有
效申购股数为４８，２２９，７４６，５００股，配号总数为９６，４５９，４９３个，配号起始号码为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截止号码为００００９６４５９４９３。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安徽华业香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

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１１，８２１．０１６３０倍，高
于１００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公开发行
股票数量的２０％（２８７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７４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５１．５７％；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６９５万股，占本次发
行总量４８．４３％。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０．０１４４１０１９３９％，申购倍
数为６，９３９．５３１８７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２０２０年９月７日（Ｔ＋１日）上午在深圳市

罗湖区深南东路５０５４号深业中心３０８室进行摇号抽签， 并将于２０２０年９月８日
（Ｔ＋２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
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安徽华业香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９月７日

杭州立昂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杭州立昂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４，０５８万股
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
可〔２０２０〕１９０６号文核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立昂微”，股票代码为“６０５３５８”。

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投行”或“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联席主承销商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中
信建投 ”）担任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 （东方投行 、中信建投以下统称 “联席主承销
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
有上海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经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处
行业、市场情况、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
次股票发行价格为４．９２元 ／ 股，发行数量为４，０５８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２，８４０．６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７０.00％；网上
初始发行数量为１，２１７．４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３０.00％。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
数量为４０５．８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１０．００％；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３，６５２．２０万股，占本次
发行总量９０．００％。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２０２０年９月３日（Ｔ＋２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联席主承销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
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３６，４５７，８０８股
２、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１７９，３７２，４１５．３６元
３、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６４，１９２股
４、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３１５，８２４．６４元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４，０５５，５４９股
２、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１９，９５３，３０１．０８元
３、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２，４５１股
４、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１２，０５８．９２元

网下投资者获得初步配售未缴款及未足额缴款的情况如下：
序
号

网下投资者 配售对象 初步获配
股数 （股）

应缴款金
额（元 ）

实际缴款
金额 （元）

放弃认购
股数 （股）

１ 周玉龙 周玉龙 ２４５ １２０５．４０ ０．００ ２４５
２ 张忠强 张忠强 ２４５ １２０５．４０ ０．００ ２４５
３ 荆欣 荆欣 ２４５ １２０５．４０ ０．００ ２４５
４ 陈莲周 陈莲周 ２４５ １２０５．４０ ０．００ ２４５
５ 徐澍地 徐澍地 ２４５ １２０５．４０ ０．００ ２４５
６ 刘学文 刘学文 ２４５ １２０５．４０ ０．００ ２４５
７ 张云芳 张云芳 ２４５ １２０５．４０ ０．００ ２４５

８ 四川出版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四川出版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２４５ １２０５．４０ ０．００ ２４５

９ 太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乾坤３５号资管产品 ２４５ １２０５．４０ ０．００ ２４５
１０ 太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乾坤３４号资管产品 ２４５ １２０５．４０ ０．００ ２４５
１１ 王琴琴 王琴琴 ２４５ １２０５．４０ １，２０５．０４ １

合计 ２，６９５ １３，２５９．４０ １，２０５．０４ ２，４５１
二、联席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联

席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６６，６４３股，包销金额为３２７，８８３．５６元，包销比例为０．１６％。
２０２０年９月７日（Ｔ＋４日），联席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

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将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
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联席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联席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

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０２１－２３１５ ３８０９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杭州立昂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９月７日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森麒麟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森麒麟轮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森麒麟”、“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不

超过6,9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证监许可[2020]1383号文核准。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海通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森麒麟”，股票代码为
“002984”。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
圳市场非限售 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
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经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所处行业、市场情
况、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
为18.96元/股，发行数量为6,900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4,83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70%；网上初始发行
数量为2,07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30%。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690万股，占
本次发行数量的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6,21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90%。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0年9月3日（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 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
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61,988,974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175,310,947.04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111,026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2,105,052.96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6,894,227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30,714,543.92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5,773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109,456.08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投资者 配售对象 获配股数
（股） 应缴款金额（元 ） 放弃认购股数

（股）

1 徐澍地 徐澍地 507 9,612.72 507
2 戴元永 戴元永 196 3,716.16 196

3 吉林省信托有限责任公
司

吉林省信托有限责任公
司自营账户 507 9,612.72 507

4 赵爱平 赵爱平 507 9,612.72 507
5 刘百春 刘百春 507 9,612.72 507
6 太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乾坤34号资管产品 507 9,612.72 507
7 太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乾坤35号资管产品 507 9,612.72 507
8 唐武盛 唐武盛 507 9,612.72 507
9 孙伯荣 孙伯荣 507 9,612.72 507
10 王萍 王萍 507 9,612.72 507
11 问泽鸿 问泽鸿 507 9,612.72 507
12 王可功 王可功 507 9,612.72 507

合计 109,456.08 5,773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本次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116,799股，包销金额为2,214,509.04元，包销比例为0.169%。

2020年9月7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
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将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
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21-23219622、021-23219496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青岛森麒麟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9月7日

上海沿浦金属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沿浦金属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沿浦” 或“发行人” ）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2, 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A股）（以下简称 “本次发
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1714号文核准。本
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社会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
上发行” ）的方式进行，不进行网下询价和配售。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2, 000万股，其中
网上发行2, 000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0.00% 。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
23.31元/股，网上发行中签率为0.01321830% 。

本次发行流程、缴款及中止发行等环节的重点内容，敬请投资者关注：
（1）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2020年9月7日（T+2日）公告的

《上海沿浦金属制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
结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0年9月7日（T+2日）日终有
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
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
定。

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 当出现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
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 （按180个自然日计
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

上申购。
（4）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

配通知。
根据《上海沿浦金属制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发

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2020年9月4日（T+1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
区东方路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主持了上海沿浦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网上发行摇号中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上海
市东方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9281
末“5”位数 87390，37390，76428
末“6”位数 452261，952261
末“7”位数 2229598

末“8”位数
09897789，22397789，34897789，47397789，
59897789，72397789，84897789，97397789，
58632625

末“9”位数 075921966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上海沿浦A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
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20, 000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
认购1,000股上海沿浦A股股票。

发行人：上海沿浦金属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9月7日


